国家税务总局防城港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

防市税稽处〔2025〕56号

​​​​​​​​​​​​​​​​​​​​​​​​​​​​​​​​​​​​​​​​​​​​​​​​​​​​

广西防城港银港港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600201188775P）：

我局于2025年6月23日至2025年9月1日对你公司（地址：港口区光坡镇潭油村东红队）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一）城镇土地使用税
根据防城港市港口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查询结果证明，你公司名下有一宗土地，位于防城港市港口区光坡镇潭油村东红队，用途为码头，土地证号为港区国用（2006）字第02000112号，面积155733.33平方米。经查实，属五级土地，城镇土地使用税年单位税额为3.00元/㎡。

1.2022年

经查实，你公司2022年应税土地面积为155733.3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9号修订）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实施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27号修订）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防城港市市区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及标准的公告》（防政发〔2013〕10号）的规定，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0号）你公司享受“六税两费”减按50%征收，你公司2022年应申报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155733.33×3×50%=233600元,已申报缴纳0元，少申报缴纳233600元。

2.2023年

经查实，你公司2023年应税土地面积为155733.3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9号修订）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实施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27号修订）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防城港市市区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及标准的公告》（防政发〔2013〕10号）的规定，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2号）你公司享受“六税两费”减按50%征收，你公司2023年应申报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155733.33×3×50%=233600元,已申报缴纳0元，少申报缴纳233600元。

3.2024年

经查实，你公司2024年应税土地面积为155733.3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9号修订）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实施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27号修订）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防城港市市区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及标准的公告》（防政发〔2013〕10号）的规定，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2号）你公司享受“六税两费”减按50%征收，你公司2024年应申报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155733.33×3×50%=233600元,已申报缴纳0元，少申报缴纳233600元。

综上，你公司2022～2024年合计少申报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700800元。

（二）企业所得税

1.2022年

你公司2022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利润总额-249336.29元，纳税调整后所得-248756.29元，应纳税所得额0元，应纳所得税额0元。减除本次检查应补缴的城镇土地使用税233600元，当年利润总额-248756.29-233600=-482356.29元，2022年应补缴企业所得税0元。

2.2023年

你公司2023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利润总额248982.57元，纳税调整后所得248982.57元，弥补以前年度亏损248982.57元，应纳税所得额0元，应纳所得税额0元。减除本次检查应补缴的城镇土地使用税233600元，当年利润总额248982.57-233600= 15382.57元，实际弥补以前年度亏损15382.57元，2023年应补缴企业所得税0元。

3.2024年

该公司2024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利润总额1090347.36元，纳税调整后所得1091546.01元，弥补以前年度亏损1091546.01元，应纳税所得额0元，应纳所得税额0元。减除本次检查应补缴的城镇土地使用税233600元，当年利润总额1091546.01-233600= 857946.01元，实际弥补以前年度亏损857946.01元，2024年应补缴企业所得税0元。

以上由你公司自行到主管税务机关更正申报表。
二、处理决定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9号修订）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你公司应补缴2022～2024年合计少申报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7008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9号）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对你公司少缴的税款从税款滞纳之日起至实际缴纳税款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滞纳金由金三系统自动计算加收。 

以上共补税款700800元。

限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防城港市港口区税务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9号）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公司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防城港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二Ｏ二五年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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